
 

证券代码：600202      证券简称：*ST哈空     编号：临2019-009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20,773.88 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

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空调”）因与南湖路

厂区资产受让方合同纠纷事项，近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诉讼立

案编号（2019）黑民初 14 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案件当事人 

原告：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蔺梅 

（二）诉讼案件审理机构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诉讼案件所处阶段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事实与理由 

经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哈空调委托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对所

持有的南湖路厂区资产以挂牌方式对外公开出售，挂牌转让底价为 8,381.00 万

元。 

哈尔滨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显示：南湖路厂区资产挂牌公告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5 日至 2018 年 4 月 17 日；信息发布期满后如征集到两个以上（含两个）



 

意向竞买人，则采取网络竞价方式；自由竞价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5 日 9 时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 9 时，限时竞价时间开始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 9 时起。意

向受让方须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前交纳保证金 8,381.00 万元；标的成交后受让

方交纳的保证金在结算价款过程中可冲抵部分成交价款，剩余价款及交易服务费

受让方应在确定受让方资格或竞价完成后 2 个工作日内交到哈尔滨产权交易中

心指定账户，并在 3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资产转让合同。 

因本项目有两个意向竞买人，2018 年 4 月 18 日 12:39 分蔺梅以报价

20,520.00 万元竞价取得南湖路厂区资产，蔺梅以网络竞价方式取得南湖路厂区

资产后，在公告所规定的竞价完成后 2个工作日内向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支付了

剩余全部价款。 

2019 年 1 月 30 日，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给哈空调发送《关于南湖路项目相

关问题的函》，告知哈空调,蔺梅要求放弃购买南湖路厂区资产。哈空调于当日回

函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明确不同意蔺梅放弃此次购买，如蔺梅不履行受让人义

务，哈空调将依法行使权力，要求蔺梅承担法定责任及义务。但时至今日，蔺梅

仍不与哈空调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办理资产交接，导致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至今

未向哈空调支付成交价款。 

 

    三、诉讼请求 

（一）确认被告网络竞价 sw201803004 号项目“哈尔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迎宾路集中区南湖路 11 号厂区房产、构筑物及机器设备”竞价结果合法有效，

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产权转让合同成立。 

（二）判令被告立即与原告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并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及资产

交接手续。 

    （三）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交付产权转让价款 20,520.00 万元。 

（四）判令被告承担办理房产、土地相关权属证书及其他事项所涉及的全部

税、费。 

（五）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的房产税 18.87 万元、

土地税 7.32 万元、人员费用 4.53 万元，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9 年 2 月 23

日的利息损失 223.16 万元等相关损失，及 2019 年 2 月后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

的损失。 

（六）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处于受理阶段，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9 日 

http://www.sse.com.cn/

